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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航光电（广东）有限公司签署《建设项目工程总承

包合同》暨形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航光电

（广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公司”）于 2021 年 5 月开展了中航光

电（广东）有限公司华南产业基地工程总承包项目招标工作，经履行评审程

序后，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规划总院”）

(主)和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成）组成联合体为上述工程总承包招标项目

第一中标候选人，广东公司按照规定进行了公示。2021 年 8 月 3 日，广东公

司向航空工业规划总院发出工程总承包招标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广州公

资交（建设）字[2021]第 03999 号），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100,871.56 万元。

近日，公司收到广东公司签署的《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由于广东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航空工业规划总院为公司控股股东中

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且公司及航空工业规划总院的

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10.1.3 条第（二）款规定，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华南产基地项目的

议案”，“关于实施华南产业基地项目的公告”披露在 2021 年 1 月 18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因公开招标形成可以豁免相

关审议流程。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豁免相关决策

程序并获得同意，因此本次关联交易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12 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廉大为 

注册资本：75,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11188F 

主营业务：对外派遣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境外工程所需的劳

务人员；建筑工程的规划、设计；环境污染防治专项工程设计；智能建筑系

统工程设计；规划咨询、评价咨询、工程咨询、工程造价咨询；工程设计、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城市规划设计、勘查、施工；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及治理工程勘察、设计、施工；航空试验设备、非标准设备、环保设备及工

程机械、计算机软硬件、建筑材料、机电产品、机具及零配件的研制、开发、

制造、销售；成套设备总承包；建设工程和设备的总承包；工程招标代理、

工程建设监理、工程管理；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承包境外工程及境内国际

招标工程；承包工程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项目；进出口业务；投资管理、

技术咨询、信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为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历史沿革：航空工业规划总院前身为成立于 1951 年的国家重工业部航

空工业局设计处，是国家大型中央企业——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直

属业务板块，2016 年 6 月 28 日，成为香港上市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旗下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关联关系：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航空工业规划总院最近三年发展稳健，经营状况良好。 

财务数据： 

 

财务数据 
2020年 12 月 31日/2020年 

（经审计） 

2021年6月30日/2021年1-6月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22.33亿元 122.01亿元 

净资产 24.00亿元 25.17亿元 

营业收入 57.41亿元 29.81亿元 

净利润 2.50亿元 1.40亿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中航光电（广东）有限公司华南产业基地工程总承包项目（以下简称“华

南产业基地工程总承包项目”）： 

1、招标主体人：中航光电（广东）有限公司； 

2、招标项目：中航光电（广东）有限公司华南产业基地工程总承包项； 

3、招标内容：18 栋建筑物，总建筑面积约 267,916.00 ㎡； 

4、交货地点：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金轩一路； 

5、工期：接到中标通知书后 1126 日历天。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华南产业基地工程总承包项目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中标单位和中标

价格，共四家联合体单位参与投标，中标单位为(主)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

总院有限公司、（成）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100,871.56

万元。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平、公正、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

的情况。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1）发包人：中航光电（广东）有限公司 

（2）承包人（联合体主办方）：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3）承包人（联合体成员体）：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二）合同价款 

（1）本合同暂估总价为人民币 1,008,715,621.44 元（大写：壹拾亿零

捌佰柒拾壹万伍仟陆佰贰拾壹元肆角肆分）。最终结算依据双方实际结算清

单，按照合同相关价款的约定情况结算。 

（2）合同总价包括设计费、建安工程费、预备费等费用。 

（三）交货时间和地点 

（1）交货时间：接到中标通知书后 1126 日历天。 

（2）交货地点：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金轩一路。 

（四）质量保证期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的建设标准和广东公司的技术要求，在发包人承包人

双方约定的工程地点进行建设并验收，质保期为竣工验收合格后 24 个月，

质保期内中标单位免费质保，终身维护保养。 

（五）结算方式及期限 

本工程建筑安装工程费签约合同价为暂定价。建安工程费中标下浮率：

0.33%。建安工程费按照经发包人聘请的造价咨询单位及发包人评审审定的



施工图预算并对应建安工程费中标下浮率下浮后固定总价包干，发承包人双

方应在施工图预算审定后 20 日内签订补充协议确定建安工程费固定总价。

建安工程费固定总价确定后，除本合同及双方另有约定外结算时不作调整。 

本合同按设计进度和工程形象进度付款。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项目建设需要，广东公司通过公开招标择优选择中标单位，在保障

工程质量的同时，也有利于实现控制工程投资的目的。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

司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的需要，关联交易定价采取竞标价，关联交易遵循了

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1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航空工业集团累计发生日常关联交

易总额 208,089.58 万元；除本次关联交易外与航空工业规划总院累计已发

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0 元。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中航光电（广东）有限公司华南产业基地工程总承包项目中标通知书； 

3、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特此公告。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一日 


